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危险化学品企业及重要岗位人员安全生产履职计分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区应急管理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督促指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等相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市应急管理局研究制定了《天津市危险化学品企业及重要岗位人员安全生产履职计分管理办法（试行）》，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2026年2月25日

（联系人：刘鹏/徐堃；联系电话：28051662/28051670）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危险化学品企业及重要岗位人员

安全生产履职计分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危险化学品企业及重要岗位人员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职责，督促指导企业加强内控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市安全生产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危险化学品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带储存场所的经营企业（不含加油站）和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化工企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重要岗位人员是指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分管安全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有调整的，企业应自任职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所在区应急管理局，包含新任职人员的姓名、职务、学历、职称等基本信息。

第四条 计分管理是指对重要岗位人员进行计分和对企业进行计分。对重点岗位人员计分由企业负责，对企业计分由区应急管理局负责。

对重要岗位人员计分，按照《天津市危险化学品企业重要岗位人员安全生产履职计分标准》（详见附件）逐项累计。扣分事项主要包含生产安全事故、行政处罚、重大事故隐患、重点违法违规情形等。在实行扣分的同时，采取正向激励，视情形予以加分。

对企业计分，按比例加权计算（主要负责人50%、分管负责人30%、专职安全管理人员20%）。

第五条 计分初始分值为12分，计分周期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扣分项和加分项下一周期自动清零。计分结果分为3个层次，6分及以下、6分以上-10分以下、10分及以上。

第六条 企业应建立健全计分制度，每年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开展一次自评计分，可结合岗位责任制考核，也可单独计分，形成计分档案。鼓励企业将计分结果纳入绩效考核、岗位调整、奖惩办法等内部管理制度，强化结果运用。

企业原则上每年12月15日前，向所在区应急管理局报送自评计分结果和加分项的相关证明材料。
第七条 各区应急管理局对企业报送的自评计分结果和加分项证明材料进行汇总、复核后，形成辖区内企业及重要岗位人员计分台账，于每年12月31日前报送至市应急管理局。

应急管理部门根据计分结果，对重要岗位人员和企业实施分级管理。

第八条 重要岗位人员计分结果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年度累计计分在10分及以上的，鼓励企业根据内部管理制度予以奖励。连续两年均在10分及以上的，应急管理部门在安全专家遴选时，予以优先考虑。

（二）年度累计计分在6分及以下的，建议企业对其加强培训，并根据内部管理制度予以处理；区应急管理局对其进行警示约谈。连续两年计分均为6分及以下的，建议企业按照有关规定调整其工作岗位。年度累计计分在6分及以下的主要负责人，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其开展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培训。

第九条 企业计分结果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年度累计计分在10分及以上的，依法依规减少执法检查频次，在申请安全生产政策性资金、应急管理部门组织的评先评优活动中，予以优先考虑。

（二）年度累计计分在6分及以下的，所在区应急管理局将其列为重点监管企业，加强监督管理，加大执法检查频次。

第十条 企业应客观真实记录履职情况，存在欺骗、隐瞒、贿赂等不正当行为的，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

第十一条 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规范性文件有其他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试行2年。

附件：天津市危险化学品企业重要岗位人员安全生产

      履职计分标准


